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學院美術學系 

招收修讀輔系（所）學生辦法 
108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通過（108.12.10） 
108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院務會議通過（108.10.07）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學生修讀輔系（所）辦法」訂定之。 

第二條 學生欲申請本系（所）為輔系（所），應於修讀前一學期之期限內（上學期為 12月 1

日前，下學期為 5月 1日前）向本系（所）提出修讀之申請，經本系（所）及學院主

管核准並通過面試後，提請教務處核備。 

第三條 申請資格 

大學部學生：前一學期學業總平均為 75分（含）以上，操行成績為 80分（含）以上。 

碩士班（研究所）學生：前一學期學業總平均為 85 分（含）以上（若碩士班修讀之

第一學期申請者，請改提供大學歷年成績單）。 

並經原系（所）同意，始得提出申請。 

第四條 申請資料 

1. 本校學生修讀輔系（所）申請書 1份。 

2. 歷年成績單 1份。 

3. 輔系（所）修業計劃書 1份。 

上述資料申請時須備齊，缺件不予受理。 

第五條 面試 

1. 面試可攜帶作品，3件為限，形式、媒材不限。若無作品則免。 

2. 承前項，面試作品須為原作且為申請人本人創作，如有虛假或故意誤導，或作品

非本人之作品，或未取得著作權人之同意，或作品有抄襲、侵害他人著作權、涉

及其他不法情事，經查屬實時，無論申請人是否已獲錄取、已修讀或已畢業，均

必須接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依校規與相關法律所作之處分，絕無異議。 

第六條 申請本系（所）為輔系（所）者，將依擇選之組（主修）別修畢規定應修課程（詳見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學系輔系學分科目表」、「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學系碩士班

輔所學分科目表」），且各科目均達及格標準，始能獲得承認其已修完輔系學分。 

第七條 學生於規定修業年限屆滿，未修畢輔系（所）之科目與學分，不得申請發給有關輔系

（所）之任何證明。 

第八條 其他本辦法未規定事項，依本校「學生修讀輔系（所）辦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第九條 本辦法經系所務會議及院務會議通過後，報請教務會議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